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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企业标准备

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吉卫规〔2025〕1号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卫生健康局，各食品企业标

准备案受理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食品发

〔2024〕4 号）和优化营商环境相关要求，施行食品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制

度。就进一步优化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的主体 

落实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的主体责任，食品企业是企业标准的责任主体，

对报备的企业标准负责，是企业标准的责任人。 

二、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的性质 

食品企业标准备案不是行政许可,是将食品安全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或地方标准的食品企业标准进行存档、备查的过程。 

三、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的范围     

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在本企业适用。食品

企业标准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国务院有关

部门规定。 



国家和省级政府部门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食品企业标准实行自我声明公开制度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食品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工

作的通知》（国卫办食品发〔2024〕4 号）要求，开展食品企业标准自我声明

公开，企业在提交需要备案的食品企业标准时要在“吉林省食品安全标准网”

完成自我公开承诺，要对提交备案标准的合法性、食品安全指标是否严于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负责。 

五、食品企业标准备案方式 

（一）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全程“网上办理”，实施“零跑动”。吉林省食

品企业通过“吉事办”、“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官网或“吉林省食品安全标准

网”注册登录。 

（二）取消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前审查、公示环节，取消标准文本加盖备案

公章、水印、备案号。 

食品企业标准在提交“吉林省食品安全标准网”后，该标准自动上传至

“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同时在“吉林省食品安全标准网”和“企业

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完成企业标准备案。 

六、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后管理 

强化企业标准备案后管理，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将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工

作转变为事后管理。 

（一）食品企业标准修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主动对已备案的企业标准进行修订，并重

新备案，替代原备案企业标准，原备案企业标准自动废止。 

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发生变化时； 

2.企业生产工艺或者食品原料及配方发生改变时； 



3.在标准执行过程中，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情形时； 

4.其他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国务院有

关部门规定时。 

标准经修改并公布后，原备案标准自动废止，并在“吉林省食品安全标准

网”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予以明示。 

（二）其他应当进行修订的情形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发现或接到投诉举报，经对照核实，食品企业标准不符

合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各级

卫生健康部门应立即通知企业对标准进行修改。对未立即修改的，“在吉林省

食品安全标准网上”向社会公开修改通知，并向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报。 

七、其他内容 

此文件发布实施之日，《吉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规范食品企业标准备案

的通知》（吉卫食品发〔2016〕10 号）、《吉林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受理工作

程序》（吉卫食品发〔2016〕12号）、《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明确食品企

业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吉卫食品发〔2018〕2号）、《省卫生健康委关于

开通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公示系统实现企业零跑动的通知》（吉卫食品发〔201

8〕7号）、《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启用吉林省食品企业标准备案专用章的通知》

（吉卫食品发〔2019〕1号）、《关于缩短食品企业标准备案公示时间的通

知》（吉卫食品发〔2020〕1号）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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